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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陵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指挥部
关于终止低温雨雪冰冻灾害IV级应急响应的

通 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成员单位:

根据县气象部门预报，近期，我县近期以晴天为主，经

会商研判，按照《宁陵县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》

有关规定，县人民政府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自

12 月 22 日 14 时终止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IV 级应急响应。

进入冬季以来，低温雨雪冰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各乡

镇各成员单位要按照“123”“321”工作要求，密切关注天

气变化趋势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持续做好城市运行、交通

安全、民生安全等保障工作，全力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稳定，

遇突发情况及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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